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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志》 凡例

1. 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 , 坚持辩证

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 实事求是地记述北京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

状。

2. 本志按照科学分类和社会分工设置篇目 , 力求突出首都特点和时代特

色。

3. 本志记述范围是下限时北京市行政区辖域范围。某些分志依其特定业

务范围记述。

4. 本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长期生活、工作在北京 , 对北京乃至

全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 不分籍属 , 均予收录 , 以生年为序

排列。在世人物中有突出贡献的以事系人入志。

5. 本志体裁 , 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等 , 以志为主体。

6. 本志分卷编纂 , 以卷统志。各分志结构一般设篇、章、节、目层次。

7. 本志设总述 , 经济文化类各卷一般设综述 , 各分志前设概述。

8. 本志贯通古今 , 详今明古 , 上限追溯到事业发端及建置之始。全志各

卷下限不一 , 但一卷内各分志下限统一。

9. 中央在京机构记入 《北京志·中央机构志》, 其在京企事业情况分别记

入有关分志。

10. 本志采用规范语体文 , 行文力求朴实、简洁、通畅。

11. 本志纪年 , 古代到 1949 年 9 月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方

式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用公元纪年。

12. 计量单位一般按 1984 年 2 月 27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执行。

13. 全市性的统计数字以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为准。市统计部门缺遗的数

字 , 以各单位的为准。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  《北京

志》 凡例



《北京志》 篇目

卷次  卷名 册次 志  名

卷 1  综合卷 (1 ) 1 š̈. 总  述

2 š̈. 大事记

3 š̈. 历史概要

(2 ) 4 š̈. 建置志

5 š̈. 地名志

6 š̈. 区县概要

(3 ) 7 š̈. 人口志

(4 ) 8 š̈. 人民生活志

卷 2  自然环境卷 (5 ) 9 š̈. 自然环境志
卷 3  地质矿产·水利·气象

卷
(6 ) 10 ãÕ. 地质矿产志

(7 ) 11 ãÕ. 水利志

(8 ) 12 ãÕ. 气象志

卷 4  自然灾害卷 (9 ) 13 ãÕ. 自然灾害志

卷 5  中央机构卷 (10) 14 ãÕ. 中央机构志

卷 6  政权·政协卷 (11) 15 ãÕ. 人民代表大会志

(12) 16 ãÕ. 政府志

(13) 17 ãÕ. 政治协商志

卷 7  政务卷 (14) 18 ãÕ. 民政志

(15) 19 ãÕ. 人事志

(16) 20 ãÕ. 监察志

(17) 21 ãÕ. 外事志

卷 8  共产党卷 (18) 22 ãÕ. 共产党志

卷 9  党派·工商联卷 (19) 23 ãÕ. 国民党志

24 ãÕ. 民革志

(20) 25 ãÕ. 民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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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次  卷名 册次 志  名

26 ãÕ. 民建志

27 ãÕ. 民进志

28 ãÕ. 农工党志

(21) 29 ãÕ. 致公党志

30 ãÕ. 九三学社志

31 ãÕ. 台盟志

32 ãÕ. 工商联志

卷 10  人民团体卷 (22) 33 ãÕ. 工人组织志

(23) 34 ãÕ. 青年组织志

(24) 35 ãÕ. 妇女组织志

卷 11  政法卷 (25) 36 ãÕ. 公安志

(26) 37 ãÕ. 检察志

(27) 38 ãÕ. 审判志

(28) 39 ãÕ. 司法行政志

(29) 40 ãÕ. 监狱管理·劳教志

卷 12  军事卷 (30) 41 ãÕ. 军事志

(31) 42 ãÕ. 人民武装警察志

(32) 43 ãÕ. 人民防空志

卷 13  综合经济管理卷 (33) 44 ãÕ. 计划志

(34) 45 ãÕ. 劳动志

(35) 46 ãÕ. 统计志

(36) 47 ãÕ. 财政志

(37) 48 ãÕ. 税务志

(38) 49 ãÕ. 审计志

(39) 50 ãÕ. 金融志

(40) 51 ãÕ. 物价志

(41) 52 ãÕ. 物资志

(42) 53 ãÕ. 工商行政管理志

(43) 54 ãÕ. 技术监督志

卷 14  城乡规划卷 (44) 55 ãÕ. 规划志

(45) 56 ãÕ. 测绘志

(46) 57 ãÕ. 勘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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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次  卷名 册次 志  名

(47) 58 ãÕ. 建筑工程设计志

59 ãÕ. 市政工程设计志

卷 15  建筑卷 (48) 60 ãÕ. 建筑志

卷 16  市政卷 (49) 61 ãÕ. 房地产志

(50) 62 ãÕ. 供水志

63 ãÕ. 供热志

64 ãÕ. 燃气志

(51) 65 ãÕ. 道桥志

66 ãÕ. 排水志

(52) 67 ãÕ. 园林绿化志

(53) 68 ãÕ. 环境卫生志

(54) 69 ãÕ. 环境保护志

(55) 70 ãÕ. 公共交通志

(56) 71 ãÕ. 道路交通管理志

(57) 72 ãÕ. 公路运输志

(58) 73 ãÕ. 铁路运输志

(59) 74 ãÕ. 民用航空志

(60) 75 ãÕ. 邮政志

(61) 76 ãÕ. 电信志

卷 17  工业卷 (62) 77 ãÕ. 黑色冶金工业志

78 ãÕ. 有色金属工业志

(63) 79 ãÕ. 煤炭工业志

80 ãÕ. 煤炭流通志

(64) 81 ãÕ. 电力工业志

82 ãÕ. 建材工业志

(65) 83 ãÕ. 化学工业志

84 ãÕ. 石油化学工业志

(66) 85 ãÕ. 机械工业志

86 ãÕ. 农机工业志

(67) 87 ãÕ. 汽车工业志

88 ãÕ. 机车车辆工业志

(68) 89 ãÕ. 电子工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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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次  卷名 册次 志  名

90 ãÕ. 仪器仪表工业志

(69) 91 ãÕ. 一轻工业志

92 ãÕ. 二轻工业志

(70) 93 ãÕ. 纺织工业志

94 ãÕ. 工艺美术志

(71) 95 ãÕ. 医药工业志

96 ãÕ. 印刷工业志

卷 18  农业卷 (72) 97 ãÕ. 农村经济综合志

(73) 98 ãÕ. 种植业志

(74) 99 ãÕ. 林业志

(75) 100 ��. 畜牧志

(76) 101 ��. 水产业志

(77) 102 ��. 国营农场志

(78) 103 ��. 乡镇企业志

卷 19  商业卷 (79) 104 ��. 日用工业品商业志

105 ��. 副食品商业志

106 ��. 供销合作社商业志

(80) 107 ��. 粮油商业志

108 ��. 饮食服务志

109 ��. 石油商业志

110 ��. 烟草商业志

卷 20  对外经贸卷 (81) 111 ��. 对外经贸志

(82) 112 ��. 海关志

113 ��. 商检志

卷 21  开发区卷 (83) 114 ��.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志

115 ��. 经济技术开发区志

卷 22  旅游卷 (84) 116 ��. 旅游志

卷 23  教育卷 (85) 117 ��. 普通教育志

(86) 118 ��. 高等教育志

(87) 119 ��. 成人教育志

卷 24  科学卷 (88) 120 ��. 科学技术志

(89) 121 ��. 社会科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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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次  卷名 册次 志  名

卷 25  文化艺术卷 (90) 122 ��. 文学创作志

123 ��. 美术志

124 ��. 摄影志

125 ��. 书法篆刻志

(91) 126 ��. 戏剧志

127 ��. 曲艺志

128 ��. 电影志

(92) 129 ��. 音乐志

130 ��. 舞蹈志

131 ��. 杂技志

(93) 132 ��. 群众文化志

133 ��. 图书馆志

134 ��. 文化艺术管理志

卷 26  档案卷 (94) 135 ��. 档案志

卷 27  著述卷 (95) 136 ��. 著述志

卷 28  文物卷 (96) 137 ��. 文物志

138 ��. 博物馆志

卷 29  世界文化遗产卷 (97) 139 ��. 长城志

140 ��. 故宫志

141 ��. 北京猿人遗址志

(98) 142 ��. 颐和园志

143 ��. 天坛志

卷 30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卷 (99) 144 ��. 报业·通讯社志

(100) 145 ��. 期刊志

(101) 146 ��. 出版志

(102) 147 ��. 广播电视志

卷 31  卫生卷 (103) 148 ��. 卫生志

卷 32  体育卷 (104) 149 ��. 体育志

卷 33  民族·宗教卷 (105) 150 ��. 民族志

151 ��. 宗教志

卷 34  人物卷 (106) 152 ��. 人物志

卷 35  民俗·方言卷 (107) 153 ��. 民俗志

154 ��. 方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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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京近代电信是从电报业开始 , 此前官信往来全靠驿站传递。清咸丰十一

年 ( 1861) 以来 , 俄法等国使臣曾多次企图在北京架线通信 , 均未获准。清同

治十年、十二年 (1871、1873 ) , 丹麦大北、英商大东两电报公司先后敷设海

底电缆在上海登陆 , 开局经营电报 , 清廷驻外使节从海外与北京联系 , 即以海

陆邮驿方式经上海转接收发电报。此为北京使用电报的开始。电报虽为一种先

进通信工具 , 但当时发展不畅 , 朝廷权贵中封建保守势力以破坏风水为由 , 阻

挠在京立杆架线 , 以致延缓到光绪十年 ( 1884 ) , 沪津电线、津通电线、通京

电线才陆续建成 , 延至北京 , 清廷方设官、商电局通报 , 从此北京有了电报通

信设施和机构。两局设委员 , 辖于北洋大臣直接委派的总办。电报局所用设备

为人工手键莫尔斯机 , 线路为单铁明线杆路。光绪十一年 (1885 ) , 津保及沪、

浙、闽、粤电线竣工。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五年 ( 1898、1899 ) , 京张、京恰

(恰克图 ) 电线竣工。北京遂成为中国西北部和国际陆线转报中心 , 与沪、津

鼎足而立。

北京使用电话 , 始自光绪二十七年 ( 1901 )。当时丹麦商人璞尔生乘八国

联军侵占京城之机将天津电话引入北京 , 开始了外商在京的电话经营。光绪二

十九年十一月 ( 1904 年 1 月 ) , 北京电报承办的北京第一个电话局在翁同騄宅

马厩装机开业 , 年内架线 40 里延伸至京西万寿山 , 并建成京津间长途电话线 ,

是为北京自办市内电话和长途电话的开始。初装磁石交换机 100 门 , 市话、长

话同台接续 , 话费一并实行月租制。光绪三十一年 ( 1905 ) , 收买璞尔生经营

的电话公司后 , 北京市话发展为 5 个磁石交换局 , 交换机总容量达 1400 门 ,

用户 583 户。

光绪三十一年 (1905 ) , 北京创立电灯公司 , 市电供应为电报局开始换用

电动韦氏双工凿孔纸条快机 , 次年在南苑装设长波无线电 (报) 台为此后人工

电话交换机改为大局容的共电制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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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 (1907 ) , 电政移归邮传部 , 从此 , 电信成为隶属中央政府

的公用事业。北京报、话两局分设总办。

清宣统二年 (1910 ) , 北京市话并局改制 , 内外城各归并成 1 个容量约为

1500 门的共电制交换局 , 近郊 3 个小磁石交换局仍保留。长话仍同局 , 但分

台改为按时间距离计费的迟缓接续制。

1911 年 , 中华民国成立 , 军阀混战推动了无线电通信的发展 , 长途电话

通话距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延伸。北京专门成立了无线电报局 , 陆续安装 5

千瓦级的弧光长波发报机和真空管短波发报机开放国内业务 , 并可经沈阳 20

千瓦弧光长波发报机和 10 千瓦真空管短波发报机转发北京对欧美的国际电报 ;

北京还成立远程收报处 , 安装超外差接收机 , 直接接收欧美国际来报和直接抄

收外电新闻 , 打破了外国新闻社的垄断。长途杆线则在京津段加装普品 ( P U-

PIN) 线圈 , 加挂 # 12 铜线改善传输质量 , 扩大通达范围 ; 津辽 (沈阳 ) 杆路

则加挂 200 磅、400 磅重磅铜线 , 使北京的长途电话可以远达沈阳。1928 年 ,

北京市话交换机 , 共 1. 9 万门 (其中 , 共电 1. 85 万门、磁石 500 门 ) , 用户

1. 2 万户。

1928 年 , 国都南迁 , 市话用户减少。1931 年 , 北平长途电话已借助单路

载波机通达华北、东北若干大中城市 ; 电报开始在长话杆路上使用幻象电路。

1937 年 , 日本攻占北平 , 日本侵略者出于战争掠夺和长期占领的目的 ,

相继建成平津无负荷电缆 5 路载波加 1 路音频话路系统 , 经奉天 (沈阳 ) 安东

(丹东)、朝鲜釜山构成对日本本土的报话有线电路、黄村受信所和大兴发信所

两个架有高增益天线的大型短波收、发报台 , 靠近日军司令部和日人聚居区 ,

总容量达 1. 5 万门的 3 个步进制自动电话局和北平———张家口明线 3 路电话载

波系统 , 并在平津报路上采用了梯步式印刷机 (电传打字机 )。此外还开办了

培训中低级技术员、佐的电气通信学院。北平的电信装备和通信能力从此有了

较大增强。

1945 年 , 日本投降 , 解放战争开始 , 北平长途电路日益收缩 , 远程长途

报话不得不改用无线。1948 年 , 北京四郊解放 , 城内另设天坛发信台和安定

门收信台 , 并设无线电话终端机室 , 用以将来自收发信台的 4 线支路合成 2 线

电路 , 以便经人工长途台进入市话网。1948 年 , 市话局所、局容无变化 , 用

户减为 2. 14 万户。在此期间 , 交通部北京电话技术人员培练所培训了一批中

低级技术人员。

1949 年 1 月 31 日 , 北平和平解放 , 电信回到人民手中 , 服务宗旨和担负

的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新中国的电信事业 , 除军事电信系统、专用电信系统

外 , 国家公用电信系统服务的对象和业务范围是 : 为国家各级政权机构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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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营与公、私企业和合作事业服务 ; 为国家与私人办的新闻事业服务 ; 为铁

道以外的交通运输服务 ; 为人民社会团体以及一般城乡居民联系服务 , 从而把

新闻和广播的电信传送环节也纳入公用电信范畴。1950 年 1 月 , 邮电部全国

电信会议拟订全国电信恢复建设计划 , 决定 : 恢复建设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长

途主要干线通信网 ; 建设北京国际电台 ; 加强首都市内电话 ; 加强江岸、海岸

电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 电信基本建设全部由国家拨款 , 营业收入利润则全

部上缴。北京电信从此步入快速的恢复发展期。

1949—1958 年 , 北京在百废俱兴的形势下 , 大力发展电信事业 , 在设备

陈旧、器材极端困难条件下 , 首先抢修城郊被破坏的电信设施 , 开通香山、西

郊两个电话专用局 ; 及时播发了新华社从北京发出的第一条国际新闻英文广

播 ; 全部沟通了全国已解放地区的电信网 ; 开通了北京至布拉格的国际无线快

机电报电路和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无线电话电路 , 保证了中央领导机关的机要

通信和外务通信。

根据全国电信恢复建设计划 , 从 1950 年起先后整修线路 4027 公里 , 新建

明线杆路 8154 公里 , 紧急引进部分东欧国家设备 , 安装单路、三路明线电话

载波机 180 套 , 联通 7 个大区中心 , 并新建锦州至满洲里 1908 公里明线联通

苏境线路 , 开通中国第一条 12 000 公里的北京至莫斯科国际有线载波报话电

路。1951—1952 年 , 又新建明线杆路 8600 公里 , 进一步将国内长途电路网扩

大到除西藏、宁夏外的所有省会和自治区首府。同时建成从潼关经西安、兰

州、乌鲁木齐至霍尔果斯的 2350 公里明线杆路 , 沟通了北京至莫斯科的第二

条国际有线电信干线。在整修、建设中采用中国新设计的 T1、T2 式 4 线担交

叉制式和 88 式 8 线担交叉制式 , 大大提高了 3 路载波干线杆面可用线对的利

用率。1951 年 , 先后建成国际电台中央发信台和中央收信台两个大型短波电

台 , 除调集部分省市支援的设备外 , 还分别配置了引进的苏制 KB - 15/ 25 千

瓦大功率发信机和英制自动频率控制 HR - 11 等空间分集收信机 , 此后又相

继引进匈制 12 路明线电话载波机、德制 RVG - 903  24 路微波机 , 分别开通

了京汉 12 路明线长话电路和京保间中国第一条微波载波电路 ; 用从民主德国

引进的 1. 2 万门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装备了 5 个市话局。

“一五”期间 , 电信局进行了旧设备的技术改造和自用新设备的研制开发。

1958 年 , 作为“一五”重点工程投产的北京电报大楼已全部采用国产 55 型电

传打字机和单、双机头发报机 , 实现了半自动转报 ; 新建北京国际发信台 (北

京一台 ) , 除 1 部作为样机的苏制 KB 50/ 80 千瓦发信机外 , 全部设备均为国

产。此前 , 北京电信局还研制和设计了 40 千瓦短波发报机 , 短波收信天线共

用器和高增益电感交连鱼骨天线 , 并以后两项成果全面改造了北京的国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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